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对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2018 年 4 月 23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向本公司提交了

《2017 年度审计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7 年

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基本意见： 

（一）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为控股股东等提供担保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24 和十、2 所述，亿阳信通为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该等债务已涉诉而因此确认预计负债 16.63 亿元。

我们未能获取与该等担保事项相关的文件或资料，包括对外担保清单、担保

合同或协议、法院诉讼文书等，因此，我们无法确认亿阳信通对外担保的担

保范围、担保金额及其担保方式，亦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营业外支出、预

计负债、或有事项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的列报或附注的披露作出调整建议，

以及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或内容。 

2、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亿阳信通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调查字

[2017]26 号”《调查通知书》，因涉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对亿阳信通进行立案调查。截至本审计报告出具日，调查正在进行中。由

于该立案调查尚未有最终结论，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的结果及其对亿阳信

通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3、对北京五洲博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的性质及减值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亿阳信通其他应收款中包括北京五洲博通科技

有限公司 4.77 亿元，并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我们未能获取与该款项有关的

合同或协议，发出的询证函未收到回函且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无法实施

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以确定亿阳信通是否恰当识别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因

此，我们无法确认该款项的性质及可收回性，亦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资产

减值损失、其他应收款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建议，以及无法确定应

调整的金额。 

4、智能交通业务收入的确认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30 所述，亿阳信通 2017 年度按照完工进度确认了

智能交通业务营业收入 2.99 亿元、营业成本 2.37 亿元。我们未能获取与该收

入及成本确认相关的信息与资料，包括完整反映实际工程进度的验工计价单、

工程结算书等，也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

此，我们无法确认亿阳信通是否恰当估计该等工程的完工进度、合同收入及

合同费用，亦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往来款项、存货

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建议，以及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5、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11 所述，亿阳信通本期对无形资产计提了 1.51 亿元

的资产减值准备。我们未能获取与该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相关的信息与资料，

包括对可收回金额的估计、明细测算表等，导致无法执行重新计算程序，以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认该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

亦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资产减值损失、无形资产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



调整建议，以及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6、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多项重大不确定性 

亿阳信通 2017 年度亏损 24.8 亿元，期末净资产为 7.06 亿元。且由于诉

讼事项导致亿阳信通包括基本户在内的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所持子公司股

权、多处房产被冻结。此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最终

结论。 

（二）无法表示意见 

上述事项表明，亿阳信通存在多项对财务报表整体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

不确定性，虽然亿阳信通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中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

施，但我们无法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

此我们无法判断亿阳信通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二、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如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 2017 年

度的财务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

告、董事会编制的《亿阳信通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等进

行了认真审核，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监事会认可审计报告中导致无法表示意见

的事项内容，同时也同意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项所做的专项说明，希望董事会和

管理层妥善处理好相关事项，尽快消除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提及的内容，使公司能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说明。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 年 4 月 23 日 

 


